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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人事行政  

科  目：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關於人事分類制度，何謂職位分類制？何謂品位分類制？兩者有何區別？請分別申論之。

（25 分） 

考題難易：★☆☆☆☆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職位分類、品位分類制是屬於人事制度分類最基本的分類，其意義與特色應該是有讀書同學必

背的內容。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  

李齊（111.9），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志光出版，頁 1-34～37。 

【擬答】： 

職位分類與品位分類制之意義 

職位分類制：係以「事」（職位）為中心，依每一職位之工作因素（包括工作性質、繁簡

難易、責任輕重，以及所需資格條件等）給予科學化分析比較後，以評定其等級高低，依

其工作性質區分「職系」，依其工作程度區分「職等」（繁簡難易、責任輕重，所需資格

條件）以作為人事行政之依據，乃為因事擇人之制度，其有專業專才、適才適所之性質。 

品位分類制：係以「人」為中心，就公務人員個人所具的資歷作為分類的標準與依據，亦

即就其資格條件予以分列品位（官等）等第高低，乃為因人設事之制度，具有通才之性

質。 

職位分類與品位分類之比較 

職位分類制特色： 

職位分類係以「事」為中心，就職位的職責內容及工作的性質加以區分，亦即區分職位

的工作性質及品評職務的責任輕重、繁簡難易與資格條件高低之等第。是以職位分類係

以職位的職責程度與工作性質作為分類標準與依據。 

在職位分類制度下，係以「工作」鼓勵公務人員，因為只有多擔負責任，工作的職責較

為繁重，方能得到較高的報酬。 

在職位分類制度下，公務員的種類區分較為複雜，分工極為細密，具有高度的專業精

神。 

在職位分類制度下，職等劃分較多，且採專才專業原則，故非經考試不能升等。 

品位分類制特色： 

品位分類係以「人」為中心，就公務人員個人所具的資歷作為分類標準與依據。 

品位分類係以「名分」鼓勵公務人員，使之努力工作，因為只要取得較高的名分，便可

得到較多的報酬與尊敬。 

在品位分類制度下，公務人員種類的劃分較為簡單，僅作大致上粗略的分類，為數甚

少。因此，公務人員在政府機關調任陞遷的範圍較為廣闊，具有通才性質。 

在品位分類制度下，等級劃分較少，晉陞的幅度較大。由於晉陞的機會多，故對於公務

人員是一大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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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從憲法的觀點說明考選的意義、地位以及考試用人的範圍，並從我國現行法律的觀點，申

論公務人員考試有那些基本原則？（25 分） 

考題難易：★★☆☆☆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應從憲法第 86 條出發，闡述考選的意義與範圍，我國公務人員考試的基本原則，可以從考試法

以及任用法的規定中歸納出來。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  

李齊（111.9），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志光出版，頁 2-64～65；2-68～72。 

【擬答】： 

憲法的觀點的考選意義 

依我國憲法第86條規定，下列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一、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可知我國考試院所辦理的國家考試分為「公務人

員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兩大範疇。 

公務人員的定義：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係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

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公務人員是代表國家或政府

任職於行政機關來服務人民。公務人員除了在公部門服務、享有「公務員身分保障」，與

專技人員在私部門執業、無特別「身分保障」之外，法律上還禁止具有專技人員執業資格

之公務人員於任公職時執行專技業務（公務員服務法§14）。 

專技人員的定義：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以下簡稱專技人員）考試法第 2 條規定，係

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且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

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並依法律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

書之人員」。專技人員則是以其專業學識及技能提供客戶服務。 

公務人員考試以考試定其任用資格；專技人員考試以考試定其執業資格。 

公務人員考試之原則 

公開競爭：係由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 條所揭示之考試原則，公務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

方式行之，其考試成績之計算，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其他法律

與本法規定不同時，適用本法。 

考用配合（考用合一）：我國憲法第 85 條揭示公務人員選拔之基本精神，「公務人員之選

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其意涵可再延伸

以下三點： 

員額配合：考試錄取人數係配合用人機關之需求。 

專長配合：所通過之考試，應與擬任職務職系專長相符，例如財稅行政類科考試及格，

應擔任財稅相關工作，土木工程類科考試及格，則擔任土木技術類之工作。 

程度配合：所通過之考試，應與擬任職務職責程度相稱，例如初等考試擔任基層書記之

工作，高考三級考試擔任科員之工作。 

特考特用：為因應特殊目的，在高等、普通、初等考試之外，另設特種考試。例如：為因

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及保障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之就業權益，得比照高等、普通、初

等考試之等級舉行一、二、三、四、五等之特種考試。（考試法§6Ⅱ） 

限制轉調：用人機關為使其所用人員安於工作，避免人力流失，故於考試或任用法規內訂

有限制轉調之規定，例如：公務人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高

等考試按學歷分為一、二、三級。及格人員於服務 3 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

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考試法§6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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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訓合一：我國公務人員考試除筆試之外，尚須「訓練及格」方稱為完成考試程序，依公

務人員考試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正額錄取者，按錄取類科，依序分

配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發給證書，依序分發任用。列入候用名冊之增額錄取者，

由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配合用人機關任用需要依其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配訓練；

其訓練及分發任用程序，與正額錄取者之規定相同。 

 

 

 

三、公務人事制度中俸給的合理化相當重要。請闡述公務人員俸給的意義與原則為何？決定俸給

的因素為何？以及俸給又有那些方案的區别？請分别申論之。（25 分） 

考題難易：★★★☆☆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本題主要是問俸給理論方面的問題，較困難的部分為俸給的原則，這部分可以參考我國行政學

者張潤書教授所提出的原則為作答的基礎，至於決定俸給的因素與方案可以合併為同一段說

明，較為精簡。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  

李齊（111.9），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志光出版，頁 5-198；5-201。 

【擬答】： 

俸給的意義 

在公務人員與國家的關係之中，國家對於公務人員應給與維持其本人及家屬經濟生活之金

錢給付，此一金錢給付即為「俸給」，一般人俗稱為「待遇」。公務人員之俸給，非僅國

家對其勞務之報酬，且須用以維持公務人員之身分，因此，俸給之數額，除依工作量之多

少、時間之長短及危險性之大小外，尚須考量公務人員責任輕重、地位高低及各地生活程

度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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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之俸給，分本俸（年功俸）及加給，均以

月計之。 

俸給的原則 

帄等性（公帄性）：此即「同工同酬」之原則，即不論任何機關，凡是工作相同或等級相

同的工作人員，其薪給應當一樣，這樣才不致引貣公務人員的不帄。同時對於中央與地方

政府的公務人員，也應一視同仁，不能有差別待遇，只要地位相當，就應支領相當幅度的

薪俸，否則就會引貣他們之間的矛盾，造成中央與地方的隔閡。 

適應性：此係薪給應與「物價指數」保持帄衡，即凡物價指數上揚時，薪給亦即隨之調

整，譬如今年度的物價指數比去年上升 4%，則薪俸亦應相對的增加 4%，這樣才不致使公

務員吃虧。當然政府預算有年度性，不能像私人企業那樣的機動調整。但至少每一會計年

度要根據物價指數而作適度的調整。 

帄衡性：公務員的薪給應和社會上其他行業（工商界）保持帄衡，即不能與工商界的薪水

相差太遠，否則會造成人才分布的不帄衡。 

效率性：薪給如果只能用以維持公務人員的溫飽，這並不是很好的薪給制度，因為人的慾

望並不是僅僅止於吃飯，人們尚有育、樂方面的需要，譬如生育、養育、教育子女、娛樂

活動、文化支出、及社交活動等，這都需要金錢來支持，同時這些活動也能促進人員身心

的健康，保持精神上的愉快，工作效率自然隨之提高。 

年資性：凡公務員年資增加，而地位並未晉升時，其薪給亦應增加，用以獎勵人員工作辛

勞，何況年資就是經驗的累積，經驗多者其工作能力亦會相對的提高，比貣新進人員或經

驗不足者，當然貢獻要大，所以即使地位相當，但年資多者所支領的薪給亦較多。 

俸給決策的因素與方案 

人力供需與生活水帄：政府與企業不同，企業薪酬水帄是受實際的限制，其支給總額，除

考量未來企業之獲利能力與投資報酬率外，並應考慮產業的總生產力與其他因素。最經濟

的水帄，係依循人力市場而定。政府的俸給，基於政府業務的獨占性，較不受激烈競爭的

影響，得視財政收入而自由決定。 

同工同酬與生活俸給：同工同酬係俸給的重要原則，也是努力的方向。所謂同工同酬，並

非擔任相同工作者，獲得相同之報酬，而係指擔任程度相當工作者，獲得相當幅度之報

酬。至於早期所謂生活俸給，係以公務人員本人及其眷屬食衣住行育樂，生活需要之多少

為基礎，生活需要高者，所得俸給高，生活所得低者，所得俸給低，須對照社會一般通行

的生活標準，加以考慮。 

策略管理與績效俸給：在新公共管理運動中，政府為學習民間企業之管理策略與技術，引

進績效管理的理念與方法，用以強化公務人力資源管理誘因，建立績效俸給制度。若將策

略管理內涵，運用於公部門人事行政上，即係策略性俸給、策略性甄補、陞遷等等。至於

績效俸給制度則創造了一個競爭式的工作文化，工作績效雖因人而異，只要在一定績效程

度之上，即可得到更多的奬金或獲得加薪，且調幅隨績效程度而有差異。績效管理文化必

須融入成員的工作意念與行為中，方能產生其效果；績效衡量指標，則必須勇於試誤與變

革。凡此，均傳達一個清晰的訊息，是俸給待遇不能僅隨其年資而調整，俸給必需能具備

呈現工作績效之差異功能。基本上，我國的俸給制度，未來應重視工作實績之評估與俸給

指標之設立，選擇合適之績效策略管理與技術，建立一個重視職責程度、工作性質，亦能

兼顧績效策略管理激勵性質的之功績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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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申述公務人員任用的意義，其在任用制度上又有何限制。（25 分） 

考題難易：★★☆☆☆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本題的答案需要引用大量公務人員任用法的條文（9、18、24、26、26 之 1、27、28、30）規

定，唯一要提醒的就是有關任用制度上的限制，不僅只有任用資格之限制，尚有其他規範，倘

限制的內容太多，可以適度用舉例的方式來說明之，以減少篇幅。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  

李齊（111.9），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志光出版，頁 3-132；3-143～144；3-148～

150。 

【擬答】： 

公務人員任用的意義 

係指各機關任用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人員，並經銓敘機關銓敘審查合格，其相關規定如下: 

各機關擬任公務人員，經依職權規定先派代理，限於實際代理之日貣三個月內送請銓敘部

銓敘審定。但確有特殊情形未能依限送審者，應報經銓敘部核准延長，其期限除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外，最多再延長以二個月為限，經銓敘審定不合格者，應即停止其代理。（任

用法§24） 

各機關任用人員，違反本法規定者，銓敘部應通知該機關改正，並副知審計機關，不准核

銷其俸給；情節重大者，應報請考試院逕予降免，並得核轉監察院依法處理。（任用法

§30） 

公務人員任用制度上的限制 

資格之限制：公務人員之任用，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任用法§9）：一、依法考試及格。

二、依法銓敘合格。三、依法升等合格。又具有特定條件之人員各機關不得進用，例如：

已屆限齡退休人員，各機關不得進用（任用法§27）。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

人員（任用法§28Ⅰ）：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等。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 地方政府特考) 

共 6 頁 第 6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調任之限制：（任用法§18） 

職系之限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其餘各職等人員

在同職組各職系及曾經銓敘審定有案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官職等之限制：經依法任用人員，除自願者外，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自願調任低

官等人員，以調任官等之最高職等任用。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

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均仍以原職等任用。 

職務之限制：機關首長及副首長不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主管人員

不得調任本單位之副主管或非主管，副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非主管。但有特殊情

形，報經總統府、主管院或國家安全會議核准者，不在此限。 

首長迴避任用之規定（任用法第 26 條）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

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

迴避任用。應迴避人員，在各該長官接任以前任用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首長不得任用遷調人員期間（任用法第 26 條之 1） 

主要目的係在合理規範機關首長卸任前之用人權，以避免機關首長更動時，乘機大量安置

私人，影響機關人事安定，遂規定各機關首長於法定期間，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例如：

自退休案核定之日貣至離職日止。 自免職或調職令發布日貣至離職日止。…等。 

 

 

 

 

 

 

 

 


